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学工字〔2023〕30 号

关于招募选拔第四届“新生助导员”的通知

各教学院：

为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服务

工作，引导广大新生迅速转变角色融入大学生活，“扣好入学第

一粒扣子”，充分发挥党团学生骨干的示范引领和朋辈教育作用，

切实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融入教育管理全过程，经研究，决定

面向全院公开招募选拔第四届“新生助导员”。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目标要求

1.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我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实际，通过创设“新生助导员”，多途径多形式帮助把好新生

“入学关”。为高年级（一般为非毕业班）学生骨干创建新型实

践服务平台，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素养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

高，品学兼优、知行合一的学生骨干队伍，创建“四助”“四导”



“四员”的助导员工作模式。

2.积极发挥高年级学生骨干的榜样示范作用和朋辈互助功

能，创建学生骨干“帮助学院、协助老师，自助成长、互助进步”

的“四助”工作格局。

3.拓展“三全育人”的载体和途径，发挥骨干学生“从同学

中来、到同学中去”的积极作用，帮助学院和辅导员参与做好新

生“思想引导、学习指导、生活教导、心理疏导”等“四导”工

作内容。

4.引导激励学生骨干“自我教育、自主服务、自觉成长”，

营造新老生“思想互助、学习互助、生活互助”的“有爱师大科

院”氛围，将学生骨干培养锻炼成政策法规纪律“宣传员”、学

生思想动态“信息员”、管理服务事项“联络员”、新生学习成

长“小教员”。

二、工作职责

1.协助做好新生入学工作。新生入学前，协助辅导员建立班

级微信群、QQ 群等网络平台，提前开展入学思想引导与生活教导。

新生报到时，协助辅导员做好新生入校报到工作。

2.协助抓好新生军训工作。新生入学后，配合辅导员和教官

开展军训及内务管理、组织互帮互助等工作。

3.参与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协助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配合

辅导员配齐建强班干队伍，经常下寝与新生谈心谈话了解新生思



想学习状况，做到学期内覆盖所负责班级全部学生。

4.积极做好学业指导工作。针对新生专业特点，及时了解班

级各学生学习情况，并开展针对性指导与帮扶。带领新生班级进

行晚自习，每周 2-3 次，利用晚自习和课余时间结合学科特点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5.积极做好生活教导工作。每周定期参与组织学生晨读、晨

练等，及时帮助解决新生生活问题，督促新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经常参与指导新生课外活动。

6.积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关注新生心理健康，积极配合辅

导员下寝，与新生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解并掌握新生心理状况，

协助做好新生心理引导，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辅导员。

7.协助学生工作部门、教学院做好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和交办

的其他任务。

三、遴选名额及对象

各教学院原则上按照新生助导员和新生辅导员 1:1的比例从

本教学院高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新生助导员的工作期限为 1 年，

贯穿新生大一年级。

四、遴选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政治素质高，思想上积极上进，能认真

参加理论学习，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锐性。中共党员

（含中共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优先推荐。



2.学习成绩优异。2022 级学生专业成绩排全班前 50%（需提

供 2022-2023 学年上学期班级整体专业成绩情况，按照《江西师

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考评办法（施行）》的第七条

专业素质考评内容及分值相关规定进行计算排名，并由辅导员签

字后附申请表后报送），2021、2010 级学生 2021-2022 学年综合

素质考评排本班前 30%。

3.工作能力强，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交流能力，能积极

完成各项工作和辅导员交办的任务。

4.综合素质高，乐观开朗、励志向上，身体健康，有较好的

心理素质。有突出特长，能熟练运用网络新媒体技术。

五、遴选时间及程序

1.6 月 6 日-6 月 9 日，学生本人填写申请表（附件 1），提

出书面申请。辅导员根据学生申请情况及综合表现进行推荐。

2.6 月 10 日-6 月 26 日，各教学院依据辅导员推荐，组织面

试选拔，进行公示，确定名单。

3.6 月 27 日，各教学院将入选学生申请表、审核汇总表（附

件 2）报学生处。

六、培养与考核

1.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助导员正式上岗后，学生处将根据工

作需要，进行岗位技能培训，主要包括思想政治、业务能力、心

理教育等方面，计入培训课时，纳入到助导员绩效考核。



2.各教学院负责对本院新生助导员进行具体指导及考核。由

各教学院组建新生助导员考核小组，由教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牵头

负责，教学院学工干事、新生辅导员、新生代表等组成考核小组，

每个月定期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并进行考核，月度考核等级分为

“优秀”、“合格”、“不合格”。

3.学生处负责对助导员进行集中学习和培训，组建临时班

委，组织助导员开展任期述职，对助导员进行任期考核，任期考

核等级分为“优秀”和“合格”，并颁发聘书。

七、工作保障

1.纳入综合素质考评，根据《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

生综合素质考评办法（试行）》的第六条第三项第三点担任学生

干部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加分。任期考核结果为“优秀”和“合

格”的新生助导员分别予以认定 10 分和 8 分。

2.纳入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根据《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学生表彰与奖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和新生助导员期

间工作表现进行评定考核。

3.给予工作补贴，对入选新生助导员的同学，参照江西师范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校内勤工助学的固定岗位标准给予工作

补贴；月度考核结果为“优秀”和“合格”的分别发放 200 元/

月和 160 元/月工作补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不予发放。

4.为保证新生助导员有足够时间学习，各教学院原则上不安



排新生助导员进行值班，如有需要每周值班时间不超过 4 小时，

每月不超过 20 小时，并报学生处备案。

5.加强表彰宣传，评选优秀“新生助导员”，进行集中线上

线下宣传，颁发证书和奖品。

八、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协同。由学生处牵头，教务处、招生就业处、思

政部、组织人事处、团委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参与。各部门按

照工作要求，根据自身职责，落实责任分工，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预期效果。

2.做好推荐考核。各教学院要根据新生专业班级情况，做出

工作安排；要针对本教学院高年级骨干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遴选

推荐优秀学生担任助导员。日常工作中，教学院要加强日常工作

指导，确保助导员自身素质能力有提升，新生班级建设有起色。

3.请各教学院于 6 月 27 日下午 17:00 前，将申请表和审核

汇总表纸质稿加盖院章后报送至学生处刘思聪处，电子稿报送至

邮箱 2156672302@qq.com。

附件：

1.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第四届“新生助导员”申请表

2.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第四届“新生助导员”审核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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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2023 年 6 月 6 日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2023 年 6 月 6 日印发



附件 1：

江西师范大学第四届“新生助导员”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教 学 院 年级专业

担任职务 担任时间

联系方式
手 机 微信号

电子邮箱

事迹摘要

(限200字)

任职经历

奖惩情况

辅导员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院

意见

盖

盖章

年 月 日


